
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
君山区国土公告〔2025〕02号

经岳阳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出让方式出

让1(幅)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:

宗地编号：
岳君自网挂
（2025）02

号
交易编号： 君山区国土〔2025〕02号

宗地总面
积：

22931.6平方
米

宗地坐落：
君山区钱粮湖镇西北湖村、中北湖以南、

村级道路以西

主要用途年
限：

30年 容积率： 容积率≥1.0
建筑密度
(%)：

建筑密度
≥40%

绿地率(%)： 绿地率≤20%
建筑限高
(米)：

建筑高度≤24米

主要用途：

二类工业用地

土地用途明
细

用途名称 面积（平方米 ） 土地级别

二类工业用
地

22931.6

投资强度： 万元/公顷 保证金： 234万元
估价报告备

案号：

起始价： 448万元 加价幅度： 20万元

二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。申请人

可以单独申请，也可以联合申请。但新出让住宅用地（包括兼容住宅用地的其他地

块）不接受个人参与竞买，也不得以竞买后成立公司进行开发建设为由接受个人参

与竞买。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：

岳君自网挂（2025）02号：申请人须承诺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、股东借

款、转贷和募集资金，并提供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。（一）欠缴君山区人民政

府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；（二）尚有依法取得的土地超过6个月以上没有开发建设

的。（风险提示：如政府平台公司竞得土地，没有通过债务风险防控审查的，将终止土地出

让程序或不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。）

三、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。

四、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见挂牌出让文件。申请人可于2025

年05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06月10日16时30分到湖南省（岳阳市）国有资产资源

交易平台（http://222.242.228.198:9094/portal/index）获取挂牌出让文件。

五、 申请人可于2025年06月10日16时30分至2025年06月18日17时00分到湖南省

（岳阳市）国有资产资源交易平台（http://222.242.228.198:9094/portal/index



）提交申请。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06月18日17时00分。申请人按规

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具备申请条件的，系统将在2025年06月18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

参与竞买。

六、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湖南省（岳阳市）国有资产资源交易平台

进行。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：

岳君自网挂（2025）02号：2025年06月10日16时30分至2025年06月20日09时30

分；

七、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：

特别说明：①海绵城市按照《岳阳市海绵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执行；②停车泊位按照岳阳市相关文件执行；③受

让人在建设前须与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对接，按照《湖南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》等标准，落实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要

求；④排水管网雨污分流、生态绿城、绿色节能环保、充电桩、文化体育等及其他配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、公用设施等应符合

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要求，公厕、垃圾站及垃圾分类设施等应满足城管部门要求；⑤受让人在建设过程中，应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《关于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湘政办发〔2023〕57号）及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价

标准》（DBJ43/T542-2022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；⑥未尽事宜，受让人应服从城市规划相关要求。⑦缴款时间：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

一个月内支付至成交价款的50%，剩余价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付清。交地时间：成交价款付清之日起六个月内交地。动

工时间：交地之日起九个月内。竣工时间：动工之日起三年内。交地条件：征地拆迁后的现状土地。投资强度：145.3万元／亩。税

收：企业投入运营第二年开始，经营税收不得低于0.8万元/亩（具体以实际经营税收为准。）项目退出机制：按企业与君山区钱粮湖

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中由乙方原因构成闲置土地的，依据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）文件规定，以及《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方案》等相关规定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，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

后仍无法达到要求的，甲方有权提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解除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。土地按取得价

格扣减使用年限的价值后予以补偿，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按残值价评估审定后予以补偿处置。按照前款约定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的，乙方应当配合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，项目用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，经甲方催告后，乙方仍不搬离的，甲方

有权申请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强制撤离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乙方自行承担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费用或损失，乙方予以全部赔偿。

八、 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

联系地址：/；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开户单位：

开户银行：竞买申请人在湖南省（岳阳市）国有资产资源交易平台自行选定的

银行

银行账号：随机竞买保证金子账号

出让人名称：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

2025年05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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